
 亞東科技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通報個案流程與防疫作業 

 

 

 

 

 

 

 

 

 

 

 

 

 

 

      

 

1.發現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個案 

2.發現疑似符合通報條件個案 

(體溫>38℃、具接觸確定病例者、旅遊史) 

 

上班時間 下班時間 

 

疫情防治通報中心 

體衛組(1350/1351) 

校安中心執勤專線 

0936-096525 

通報地方衛生主管機關 

 

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 

 

啟動傳染病防疫作業 

 

個案追蹤管理 

1.列入個案管理並

進行衛教宣導 

2.依地方衛生主管

機關(衛生所)指示

執行追蹤關懷。 

3.管控個案完成自

主健康管理。 

 

切斷傳染源 

1.總務處協助環境清潔與消毒。 

2.教務處依教育部規定，啟動安

心就學相關事宜 

3.學校出現確診個案，針對密切

接觸與確診或快篩陽性個案同住之

同寢室室友比照「同住親友」，實施

自主防疫期間，無症狀且持有 2日內

快篩陰性結果，即可入班正常上課；

如有症狀則應在家休息，不入校

（班）上班、上課。(依衛福部公告

滾動調整)。 

4.學校課程、社團及活動之師生人

員，與確診或快篩陽性個案有摘下口

罩共同活動 15分鐘以上，如快篩陰

性且無症狀，即可入班正常上課；如

全程配戴口罩者，需進行自我健康監

測。(依衛福部公告滾動調整)。 

行政分工 

1.學務處追蹤個案、彙整校園疫情、

發生疑似群聚感染時配合主管機關聯

繫工作，視情況召開會議研商防疫視

宜。 

2.各單位掌握校內活動接觸人員名

單。 

3.配合衛生單位疫調，協助提供可傳

染期接觸者名單。 

4.生輔組掌握住宿學生隔離床位及宿

舍租賃生疫情，啟動外籍生、校外租

賃生疫情，啟動外籍生隔離住宿分流

計畫。 

5.通知個案導師、系輔導員及系主

任，協助掌握學生健康狀況。 

6.學務處掌握學生請假、健康狀況及

管理。 

7.人事室掌握教職員工請假、健康狀

態及管理。 


